
证券代码：603259� � �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0-072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回购注销原因：因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离职或个人业绩考核未达标，不符合《无锡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18年激励

计划》” ）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2019年激励计划》” ）所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应由公司回购注销（以下简称“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

●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897,964 897,964 2020年8月19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一）2018年激励计划

2018年8月22日，本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

理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与《2018年

激励计划》有关的事项，包括按照《2018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8）。

2019年3月22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2018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和第

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18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并注销

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发行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向

部分激励对象回购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1,347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45.53元/股。同日，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本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向部分激励对象回购已发行的限制性股

票。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3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

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6）。

2019年7月19日， 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并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发行

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

本公司回购并注销向离职对象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并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

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回购数量合计为338,349股，回购价格为32.15元/股。

同日，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公司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和价格向部分激励对象回购并

注销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7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45）。

2020年6月10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及预留授予部分期权行权价格、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

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限制性股票

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367,960股，回

购价格为22.75元/股；调整后的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合计为172,625股，回购价格

为22.95元/股。同意按照调整后的回购价格及回购数量回购并注销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的

限制性股票。同日，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对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所做的调

整，同意按照调整后的数量和价格向部分激励对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

司于2020年6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

调整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数量及期权行权价格、数量并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6）。

（二）2019年激励计划

2019年9月20日， 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办理实施与《2019年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包括按照《2019年激励计

划》的规定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2019年9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64）。

2020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数量及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及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

回购注销已离职或个人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部分限制性股票，并根据《2019年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合计为357,379股，回购价格为22.95元/股。同日，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对限制性

股票回购数量、回购价格所做的调整，同意按照调整后的价格、数量向部分激励对象回购注销

已发行的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数量及期权行权价格、数量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注销部分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7）。

2020年6月11日，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8），至今公示期已

满45天。公示期间未接到债权人申报债权并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第八章公司和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

情况发生变化”及《2019年激励计划》“第八章公司和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二、激励

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到期不续签劳动合同或与公司

解除劳动关系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在限售期内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

销。因81名激励对象在限售期届满前离职，出现了上述规定的情形，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规定、《2018年激励计划》、《2019年激励

计划》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公司有权单方面向上述81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根据《2018年激励计划》之“第五章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之“一、首次授予权益的具

体内容”之“（六）首次授予权益的授予、解除限售条件” 之“（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及

《2019年激励计划》之“第五章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之“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内

容”之“（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条件”之“（4）个人绩效考核”的规定，因

24名激励对象2018年度和/或2019年度个人层面业绩考核结果为B以下， 根据 《2018年激励计

划》、《2019年激励计划》，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105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897,964股；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25,035,974股。具体回购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张炜 高层管理人员

2 WENFANGMIAO 高层管理人员

3 史贤俊 高层管理人员

4 朱峻波 高层管理人员

5 刘云 高层管理人员

6 赵英超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7 肖晓坤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8 赵曾彬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9 CHUNSINGLI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0 魏强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1 查胤群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2 赵联娟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3 陈小芽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4 田丰涛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5 朱溢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6 唐璐璐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7 史峰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8 丁佳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9 JIANHUASHEN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20 QINGFAYEFEI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21 PEI-SHENGCHEN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22 陈永胜 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23 邹鹏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24 曹思硕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25 卞涛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26 胡志京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27 杨盟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28 战戈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29 王乐希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30 谢程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31 江志明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32 郝敬来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33 张军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34 卞超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35 熊月琴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36 刘世恩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37 DIWU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38 姜芳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39 黄龙飞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40 胡维智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41 于婷婷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42 韩嵩喆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43 蔡国玮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44 何峰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45 石春红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46 余京华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47 骆文茹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48 张磊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49 黄丽平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50 耿妍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51 曾丽香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52 朱丹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53 关培钧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54 马莹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55 汤霜霜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56 王剑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57 张虎山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58 徐守宁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59 张蕾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60 秦泉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61 宋颖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62 吴飞翔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63 柴蓓琪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64 曾筼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65 刘俊豪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66 李延猛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67 孙燕萍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68 刘国栋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69 李玉涵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70 邓大鹏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71 丁竟鹏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72 朱凌云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73 黄倩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74 梁浩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75 杨海英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76 程妍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77 王虹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78 吴福忠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79 陆微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80 李超砚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81 高旭光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82 冯剑波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83 王贞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84 黄敏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85 胡红雨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86 徐婷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87 杜晓行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88 杨鹏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89 罗爽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90 欧阳霞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91 张小艳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92 柴金柱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93 许小燕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94 汝磊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95 吕海龙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96 秦亚男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97 郭美兰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98 夏思敏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99 张璐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00 赵红红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01 王轶琼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02 朱春凤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03 张德林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04 李科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105 薛瀚 基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

（三）回购注销安排

本公司已于2019年5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本次回购

专用账户，并于2020年7月28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递交了回购注销

申请，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0年8月19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59,718,525 -897,964 658,820,56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A股） 1,413,139,634 0 1,413,139,634

H股 306,924,384 0 306,924,384

股份合计 2,379,782,543 -897,964 2,378,884,579

四、说明及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

法规、《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2018年激励计划》、《2019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

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

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

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法律顾问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回购注销

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管理办法》、《2018年激励计划》、《2019年激励计划》规定的回购注销条件；本次回购注

销的原因、对象、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调整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管理办法》、《2018年激励

计划》和《2019年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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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港” 、“发行人”或“公司” ）本次配股事

项经2019年10月25日、2019年12月3日和2020年2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和2019年11月12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港集团” ）作为国家出资企业出具了《关于同意深圳市盐田港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配股事项的意见》，同意本次配股。发行人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了第

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2019年度配股方案之具体配售比例和数量

的议案》。

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第十八届发行

审核委员会2020年第63次发审委会议审核通过，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972

号”文核准。

2、本次配股采取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配股价格为3.86元/股。配股代码“080088” ，配股

简称“盐田A1配” 。

3、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20年8月11日（R+1日）至2020年8月17日（R+5日）的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4、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20年8月18日（R+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网上清算，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20年8月19

日（R+7日）公告配股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5、《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已于2020年8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 本次发行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查询；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6、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20年8月10日（R日）深交所收市后公司总

股本1,942,200,000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1.6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数量

310,752,000股。

公司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需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安排向香港投资者配股。内地与香港对于零碎股份的处理方式可能存在差异，特提请投

资者注意。

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

务指南（2020年1月修订版）》的有关规定处理，配股过程中产生不足1份的零碎配股权证，按

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循环进位给数量大的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份；香港投资者通

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公司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

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

整数单位。

4、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盐田港集团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

其可配售的全部股份。

5、配股价格：3.86元/股，配股代码为“080088” ，配股简称为“盐田A1配” 。

6、发行对象：指截至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2020年8月10日（R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

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

7、发行方式：本次配股将采取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8、承销方式：代销。

9、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2020年8月6日

（R-2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2020年8月7日

（R-1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20年8月10日

（R日）

配股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20年8月11日至

2020年8月17日

（R+1日-R+5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配股提示性公告（5次） 全天停牌

2020年8月18日

（R+6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20年8月19日

（R+7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

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10、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0万元。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20年8月11日（R+1日）起至2020年8月17日（R+5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

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配股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

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本次配股简称“盐田A1配” ，代码“080088” ，配

股价3.86元/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0.16）。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需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安排向香港投资者配股。内地与香港对于零碎股份的处理方式可能存在差异。可认购

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

（2020年1月修订版）》中的有关规定处理，配股过程中产生不足1份的零碎配股权证，按数量

大小排序，数量小的循环进位给数量大的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份，请投资者仔细查看

“盐田A1配”可配证券余额。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

次配股的，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

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

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3、配股缴款地点

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托管券

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

式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投资者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

部，分别到相应的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乔宏伟

住所：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海港大厦17-20层

电话：0755-25290180

传真：0755-25290932

联系人：罗静涛、杨鹏嘉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钦城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18、19楼全层

电话：0755-83220612

传真：0755-83228581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发行人：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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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 ）于2020年08月1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08月10日以传真或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俊

民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为了顺利推进再融资工作，公司拟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申请文件，并将适时重新申报。

公司独立董事均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公司关于撤回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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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 ）于2020年08月14日在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百利路136号

的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08月10日以传真或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以现场表决方式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谭红

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申请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事项，是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决定。本次公司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

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二、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0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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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2020年3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后于2020年4月14日

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2、2020年6月3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

号：201267）。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

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3、2020年6月29日，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和逐项答复，并根据相关规定于2020年7月27日将反馈意见回复材料报送证监会并于2020年7

月28日披露了反馈意见回复公告。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各项公告。

二、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的主要原因

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多因素，为了顺利推进再融资工作，公司决定申

请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相关申请文件，并将适时重新申报。

三、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2020年4月14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议案中对董事会的授

权，本次公司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正常，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并决定重新申报，是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结合监管政策、资本市场情况、公司战略规划及发展需求等因素适时重新申报。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申请撤回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事项，是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的。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同意公司撤回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7日

（上接B23版）

1、资产组的认定

公司将贵定县顺翔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和黔南州安平泰爆破工程有限公

司、吴忠市安盛民爆有限公司和吴忠市天力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贵州万和爆

破工程有限公司和贵州和兴运输有限公司、 毕节市贵铃爆破工程及监理有限公

司和贵州兴宙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及贵州兴宙运输有限公司分别合计认定为一个

资产组，主要系凯龙股份对上述同一资产组内公司同时进行收购，其交易对手基

本一致，交易价格的确定依赖彼此，同时资产组内公司生产经营具有协同效应，

在业务上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资产组能产生独立的现金流，部分资产组公司原

股东将其组合起来与凯龙股份签署了整体《利润补偿协议》，故收购时将其分别

列为同一资产组。

鉴于麻城凯龙科技化工有限公司、京山凯龙矿业有限公司、京山京安工程爆

破有限公司、荆门市强锐爆破服务有限公司、湖北晋煤金楚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云之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夏吴忠市安盛洪兴危货运输有限公司系

分别单独收购，单独定价，并能产生独立的现金流，故分别将各子公司单独认定

为一个资产组。 钟祥楚欣物流有限公司由湖北晋煤金楚化肥有限责任公司分立

形成，预计能产生独立的现金流，故将其单独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2、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考虑的主要因素如下：

（1）公司对该资产组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未来

现金流量基于管理层批准的财务预算，结合收购评估时盈利预测实际实现情况，

合理预计未来5年财务数据，永续期间的现金流量按照预测期最后一年的财务数

据计算。

（2）根据该资产组过去的业绩,历史销售收入变动趋势、历史平均销售毛利

率及其变化趋势，以前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和管理层对市场发展的预期，合理

预计未来销售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以确定销售收入及销售成本。

（3）根据该资产组的历史平均销售及管理费用率、营业税金率等合理预计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其预测期间销售及管理费用率、营业税金率与历

史平均水平基本保持一致。

（4）根据该资产组的最近折旧与摊销金额，结合资产的剩余折旧年限，为保

持资产组未来整体产出能力而必要的资本支出金额等因素合理确定非付现支

出。

（5）根据该资产组的最近资本支出金额，确定为保持资产组未来整体产出

能力而必要的资本支出金额。

（6）根据该资产组的预计经营规模，适当增加或保持必要的营运资金支出。

（7）折现率采用收购该资产组时的预期必要报酬率，不同资产组折现率最

终确定为11.74%至18.00%。

（8）在预计该资产组未来可收回性金额时需要考虑和调整的其他因素。

基于上述考虑，公司各资产组商誉减值测算相关参数确认情况如下表：

资产组名称 预测期间

预测期营业

收入增长率

预测期

利润率

稳定期间

稳定期营业

收入增长率

稳定期利

润率

折现率

麻城凯龙科技化工有

限公司

2020-2024年 1.00% 15.85%

2025年至永

续

0.00% 16.00% 15.88%

贵州万和爆破工程有

限公司、 贵州凯龙和

兴危险货物运输有限

公司

2020-2024年 2.00% 11.76%

2025年至永

续

0.00% 11.76% 18.00%

毕节市贵铃爆破工程

及监理有限公司、贵

州兴宙爆破工程有限

公司、 贵州兴宙运输

有限公司

2020-2024年 2.00% 13.80%

2025年至永

续

0.00% 13.80% 18.00%

京山凯龙矿业有限公

司（注）

2020-2027年 不适用 37.33%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18.00%

吴忠市安盛民爆有限

公司、 吴忠市天力民

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2020-2024年 2.00% 27.39%

2025年至永

续

0.00% 27.39%

15.88%\18.

00%

贵定县顺翔危险货物

运输有限公司、 黔南

州安平泰爆破工程有

限公司

2020-2024年 2.00% 13.99%

2025年至永

续

0.00% 13.93% 18.00%

京山京安工程爆破有

限公司

2020-2024年 2.00% 18.94%

2025年至永

续

0.00% 18.94% 18.00%

荆门市强锐爆破服务

有限公司

2020-2024年 2.00% 12.33%

2025年至永

续

0.00% 12.33% 18.00%

湖北云之丰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2020-2024年 50.00% -0.78%

2025年至永

续

0.00% 2.30% 13.17%

湖北晋煤金楚化肥有

限责任公司

2020-2024年 1.00% 11.06%

2025年至永

续

0.00% 13.39% 11.74%

宁夏吴忠市安盛洪兴

危货运输有限公司

2020-2024年 2.00% 3.65%

2025年至永

续

0.00% 3.65% 18.00%

注：京山凯龙矿业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石灰矿开采，预测期间按照采矿证矿

产资源可开采年限预测。

公司各资产组近三年利润情况及商誉减值测算未来盈利情况如下：

资产组名称

近三年实际利润情况 预测未来利润情况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 年 度

及永续

麻城凯龙科技化工有限

公司

1,420.13 257.37 783.79 754.95 933.70 943.04 952.47 961.99

贵州万和爆破工程有限

公司、 贵州凯龙和兴危

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1,240.59 720.59 682.32 703.49 867.84 885.19 902.90 920.95

毕节市贵铃爆破工程及

监理有限公司、 贵州兴

宙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贵州兴宙运输有限公司

1,179.26 871.84 288.91 882.18 899.83 917.82 936.18 954.91

京山凯龙矿业有限公司

（注2）

530.60 4,998.14 6,546.81 5,478.16 2,529.20 1,822.10 1,822.10 1,822.10

吴忠市安盛民爆有限公

司、 吴忠市天力民爆器

材专营有限公司

2,425.06 2,022.12 146.90 1,632.30 2,040.37 2,060.78 2,081.38 2,102.20

贵定县顺翔危险货物运

输有限公司、 黔南州安

平泰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618.57 764.83 920.51 825.22 976.82 996.36 1,016.29 1,036.61

京山京安工程爆破有限

公司

176.75 490.55 382.32 332.92 416.15 424.48 432.96 441.62

荆门市强锐爆破服务有

限公司

108.71 233.93 88.03 161.61 164.84 168.14 171.50 174.93

湖北云之丰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255.63 -835.85 -531.57 -427.73 -152.98 102.22 535.03

湖北晋煤金楚化肥有限

责任公司（注3）

689.56 -389.20 665.45 3,238.93 3,457.37 3,813.85 4,289.55

宁夏吴忠市安盛洪兴危

货运输有限公司

-22.38 1.02 1.30 1.33 1.35 1.38

注1、上表中各资产组实际利润情况为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后实现的利润。

注2、京山凯龙矿业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石灰矿开采，预测期间按照采矿证

矿产资源可开采年限预测，上表该资产组“2024年度及永续” 实际为2024-2027

年预测数据。

注3、2019年， 湖北晋煤金楚化肥有限责任公司按计划安排进行生产线停工

改造，2020年完工投产。该资产组未来利润根据新生产线投产后预计生产经营情

况进行预测。

经上述商誉减值测算后，公司确定了不同资产组的最终可收回金额，将可收

回金额与该资产组包含的全部商誉价值进行比较，若存在减值情况，则将归属于

公司的部分确认为商誉减值损失，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商誉原值及减值准

备计提情况如下：

项目 商誉原值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备注

麻城凯龙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1,264,200.00 1,264,200.00

贵州万和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13,260,000.00 199,940.89 13,060,059.11

贵州和兴运输有限公司 1,530,000.00 810,799.74 719,200.26

毕节市贵铃爆破工程及监理有限公司 3,822,624.44 3,822,624.44

贵州兴宙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23,080,268.54 13,625,269.46 9,454,999.08

贵州兴宙运输有限公司 4,311,286.04 902,003.27 3,409,282.77

京山凯龙矿业有限公司 6,050,909.28 3,140,658.06 2,910,251.22

吴忠市安盛民爆有限公司 115,809,490.22 27,407,604.95 88,401,885.27

吴忠市天力民爆器材专营有限公司 5,713,282.29 5,245,574.23 467,708.06

贵定县顺翔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8,212,798.28 4,106,070.55 4,106,727.73

黔南州安平泰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16,967,995.07 3,428,688.81 13,539,306.26

巴东凯龙化工建材有限公司 965,147.28 965,147.28 0.00

京山京安工程爆破有限公司 4,203,543.49 4,203,543.49

荆门市强锐爆破服务有限公司 23,399.98 23,399.98

湖北云之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743,222.71 2,743,222.71 0.00

钟祥楚欣物流有限公司 2,744,393.30 2,744,393.30 0.00

湖北晋煤金楚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11,950,409.35 11,950,409.35 0.00

宁夏吴忠市安盛洪兴危货运输有限公司 2,494,697.84 2,494,697.84 0.00

合计 225,147,668.11 79,764,480.44 145,383,187.67

注：钟祥楚欣物流有限公司资产组为晋煤金楚资产组中剥离的物流资产，目

前尚无经营，公司预计将该资产组用于与其他方合作经营，未来盈利情况存在不

确定性。由于晋煤金楚资产组商誉减值测试后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公司基于谨

慎性原则，对该资产组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在审计中，年审会计师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1）检查商誉形成原因及对应

资产组2019年盈利实现情况；（2） 对报告期内商誉对应资产组收购时盈利预测

实现情况进行评价，判断是否存在重大减值迹象，复核凯龙股份公司商誉减值测

试的计算过程；（3）将商誉减值测试中的收入、经营利润率等数据与经批准的财

务预算进行比较； 将未来现金流量预测期间的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等与被测试

商誉对应资产组的历史情况进行比较，并与可获取外部数据进行了比较；（4）对

以前期间现金流量预计数与现金流量实际数出现的差异进行分析， 以评价当期

现金流量预计所依据的假设是否合理；（5）利用管理层聘请估值专家工作，对商

誉减值测试中管理层做出的关键假设的适当性和引用参数的合理性进行评价。

经实施上述审计程序后，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商誉减值计提充分、合理。

问题8：报告期内，你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为1,325.63万元。请

说明你公司主要政府补助收到的时间、发放主体、发放原因、相关政府补助是否

附生效条件、计入当期损益的合规性，并说明对于单笔大额政府补助是否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

一、公司2019年收到的政府补助情况

公司2019年收到的主要政府补助明细情况如下：

序

号

获得补助主体

提供补助的

主体

获得补助的原

因

收到补助的

时间

补助金额(元) 补助类型

计入会计

科目

是否附生效

条件

1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东宝

区财政局

2018年企业兼

并重组奖励

2019年1月、

2019年6月

3,240,000.00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2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东宝

区财政局

上市公司再融

资奖励

2019年4月 125,000.00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3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东宝

区财政局

发行债券奖励 2019年4月 5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4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东宝

区经信局

隐形冠军企业

奖励

2019年5月 7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5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东宝

区经信局

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企业奖励

2019年5月 6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6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东宝

区财政局

氢能源项目财

政贴息

2019年5月 6,0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财务费用 否

7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科技

局

重点科技奖 2019年8月 250,000.00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8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社会

保障局

稳岗补贴 2019年11月 120,800.00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9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人才

服务局

就业见习补贴 2019年11月 118,818.00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10

湖北凯龙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财政

局

国资委综合维

稳经费

2019年12月 1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11

湖北凯龙楚兴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

钟祥市社会

保障局

社保稳岗补贴 2019年9月 126,361.86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12

荆门凯龙民爆器

材有限公司钟祥

分公司

钟祥市财政

局

代扣个税手续

费

2019年1月 108,132.07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13

吴忠市安盛民爆

有限公司

吴忠市财政

局

代扣个税手续

费

2019年12月 105,634.30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14

麻城凯龙科技化

工有限公司

麻城市财政

局

传统产业升级

奖励

2019年12月 3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15

天华新材料科技

(荆门)股份有限公

司

荆门市科技

局

高新技术企业

奖励

2019年8月 100,000.00

与收益相

关

其他收益 否

16

荆门市东宝区凯

龙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

荆门市东宝

区财政局

石料生产线项

目贷款财政贴

息

2019年1月 2,350,000.00

与资产相

关

递延收益 否

17

荆门市东宝区凯

龙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

荆门市东宝

区财政局

石料生产线

35KV电力线

路补贴

2019年2月 1,560,000.00

与资产相

关

递延收益 否

18

荆门市东宝区凯

龙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

荆门市东宝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石料生产线项

目贷款财政贴

息

2019年5月 520,000.00

与资产相

关

递延收益 否

19

荆门市东宝区凯

龙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

荆门市东宝

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

2019年第一批

省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资金

2019年11月 1,950,000.00

与资产相

关

递延收益 否

20

湖北晋煤金楚化

肥有限公司

钟祥市财政

局双河镇财

政管理所

水煤浆制合成

气节能环保项

目政府扶持资

金

2019年1月 640,000.00

与资产相

关

递延收益 否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获得的政府补

助有一部分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他部分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单笔大额政府补助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的以上政府补助均系现金形式的补助， 上述补助资金已

经全部到账。2019年8月14日， 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对公司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14日收到的政府补助明细进行详细披露，因此，公司

已对大额政府补助按深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要求履行披露义务。

三、年审会计师履行的审计程序及核查意见

在审计中， 年审会计师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1) 检查政府补助收款原始单

据，确认政府补助资金来源的适当性；(2)检查公司银行对账单及银行原始单据，

确认资金进入正确的公司账户；(3)获取政府补助相关文件，确认是否满足确认政

府补助的条件，判断公司对政府补助分类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4)关注与收益

相关政府补助所补偿的相关费用是否在对应期间已发生；(5) 检查公司对政府补

助的列报是否恰当，披露是否完整。

经实施上述审计程序后，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于单笔大额政府补助已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7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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